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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適性入學委員會 

第 4 次委員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2 年 5 月 10 日(星期三) 下午 2 時 

會議地點：線上視訊會議 

會議主席：張主任委員正彥 

會議記錄：施美慧小姐 

壹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貳、長官致詞（略） 

參、工作報告 

一、本會於 112 年 4 月 28 日(星期五)召開第三次委員會議，以視訊會議方式

辦理完竣，會議紀錄已函送相關單位，會議決議摘述如下： 

(一)因應 112 年 5 月 1 日起防疫政策降階，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同步

解編，有關各入學管道辦理報名、報到及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等相

關作業事宜，請依各入學管道簡章之規定辦理。 

(二)有關 112 年國中教育會考大陸考場採第二份難易度及鑑別度一致的試

題本應試，是類學生入學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，不影響其自身及其他考

生權益。 

二、考量部分國中畢業典禮如於各入學管道之錄取學生報到後再舉行，學生於

報到時，尚無學歷證件繳交，爰提供錄取報到切結書範例(如附件一)，供

各招生學校參用。 

三、為因應衛福部仍保有針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、重症者，開立隔離治療

通知書之機制，如有 112 年國中教育會考(以下簡稱會考)考生因開立隔離

治療通知書，且隔離治療期間遇上會考期間，原則安排備用試場或醫療場

所應試，如確有無法應試者，為考量是類考生權益，擬採專案方式協助升

學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專，爰召開本次會議。 

 

肆、提案討論 

案  由：有關會考考生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、重症者，由衛福部開立隔離

治療通知書，致未能參加會考考試，其成績採計處理方式案，提請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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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自 112 年 5 月 1 日起防疫政策降階，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同步

解編，有關會考不再限制篩檢陽性及中重症考生不得應試，前開考生

若有調整至備用試場或醫療場所應試需求，請依會考簡章「突發傷病

及懷孕考生應考服務」一節提出申請。 

二、 惟因衛福部針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、重症者，仍可開立隔離治療

通知書，如有考生於會考期間開立隔離治療通知書，原則安排備用試

場或醫療場所應試，確有無法應試者，將以專案方式協助是類考生升

學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專。 

三、 承上，有關會考考生因開立隔離治療通知書，而確無法應試者，其會

考成績採計原則，擬比照 111年因疫情確診未參加「111年國中教育

會考正式考試」及「111年國中教育會考補行考試」之會考成績採計

原則，得參採學生國中模擬考成績、在校成績於該國中之相對位置

等，得採外加增額方式處理。 

四、 請各入學管道委員會針對上開未能參加會考之考生，以專案方式協

助其升學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專(學生須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例如隔離

治療通知書影本)。 

決  議：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、重症者，由衛福部開立隔離治療通知書，

確無法參加 112年國中教育會考之會考成績採計原則，得參採學生國

中模擬考成績、在校成績於該國中之相對位置等，並採外加增額方式

處理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（略） 

陸、長官結論（略） 

柒、主席結論（略） 

捌、散會（下午 2 時 40 分） 

附件清單 

附件一 錄取報到切結書 



附件一 【錄取報到切結書】 

本人 ________________(身分證統一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) 

參加○○○學年度  

□優先免試 □直升入學 □實用技能學程 □技優甄審 

□特色招生
專業群科 □完全免試 □五專優先免試 □其他:___________ 

入學管道獲錄取，茲依學校規定辦理報到手續，並恪守下列規定： 

一、 本人不再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。若欲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

其他入學管道，需於○○○年○月○○日(星期○) ○午○○時前，填

具錄取管道招生簡章所附之「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」(附表○，簡章第

○○頁)，由本人及父母(或監護人)親送錄取學校辦理，取得放棄錄取

資格後，始得報名後續各入學管道。 

二、 本人因就讀國中尚未發放畢業證書，於此切結○○○年○月○日前繳

交畢業證書。 

此致 

○○○○○○學校 

學生簽名：_______________，父母(或監護人)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 

中 華 民 國 ○ 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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